
项目编号：J-2512Z-D5152
服 务 合 同
                                        
	供方（章）：
	中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所                           
	签订地点：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需方（章）：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签订时间：
	2026年1月27日

	
	
	招标方式：
	询比

	
	
	开标日期：
	2026年1月12日


第一条    名称、数量、价款	
单位：元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数量
	单价
	总价

	天津市西青区2025年高标准农田0.91万亩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
	详见附件
	1
	32550
	32550

	合计
	
	32550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叁万贰仟伍佰伍拾元整 


第2条   报价要求：
1.询比报价以人民币填列。
2.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人员工资、服务费用、税金等其他应有的费用。供应商所报价格为完成询比文件全部内容的最终优惠价格。
第三条   服务要求：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
[bookmark: _Toc16644][bookmark: _Toc448303093][bookmark: _Toc382658769][bookmark: _Toc435565805][bookmark: _Toc367883569][bookmark: _Toc360016443][bookmark: _Toc413935014][bookmark: _Toc20262][bookmark: _Toc403830128][bookmark: _Toc410309089][bookmark: _Toc450763180][bookmark: _Toc382732013][bookmark: _Toc449612278]第四条    质量要求：严格按国家现行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检查验收。
第五条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项目竣工。
第六条    服务地点：天津市西青区。              
第七条    付款方式：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合同金额100%。
第八条    验收方法及标准：本项目由需方自行组织验收，也可委托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验收。验收及相关费用由供方负责，特殊情况以需方与供方双方协商为准。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供方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需方有权拒收，供方向需方偿付总值30%的违约金。
2.供方不能提供服务的，供方向需方支付总值30%的违约金。
3.供方逾期提供服务的，供方向需方每日偿付总额5‰的违约金。
4.供方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供方承诺的服务条款必须与投标时提供的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偏差。如出现不一致，供方将承担违约责任。
5.供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具有合法手续及相关文件。如涉及知识产权则必须是自己拥有或合法使用的。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 本次供方的投标文件属于本合同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相关附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有关涉及本合同供方在招标现场提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澄清资料和服务承诺均视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供方同样具有约束力与法律效力。本合同未尽事宜，供方和需方根据服务项目的具体情况协商拟订。
本合同共六份，需供双方各执二份，天津市津泽青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执二份。

	供方（章）：中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所  
地址及电话：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与凌宾路交口西南侧奥城商业广场19-1-2012 022-27618919
委托代理人：王**
法定代表人：张**
开户银行及账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城厢支行 4412******4666
邮政编码：300100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订日期：2026.1.27
	需方（章）：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地址及电话：天津市西青区柳口路10号 022-27925062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林**
开户银行及账号：/
邮政编码：300380
合同签订日期：2026.1.27


监制部门：天津市津泽青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印制单位：天津市津泽青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附件：项目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西青区，新建面积3260亩，改造提升面积5840亩，分别涉及大寺镇、精武镇、王稳庄镇三个片区，其中大寺镇涉及青凝侯村共1个行政村，项目建设规模为800亩。
精武镇片区涉及2个行政村，分别为阎庄子村和宽河村，项目建设规模为1550亩。
王稳庄镇片区涉及2个行政村，分别位于二侯庄村与小孙庄村，二侯庄村项目建设规模为2491亩，小孙庄村建设规模4259亩。
（二）项目范围包括：
1.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建设项目；
2.政府性基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3.其他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三）具体内容包括：
天津市西青区2025年高标准农田0.91万亩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  
（四）工作技术要求
1.评审机构在接受委托进行编制和审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维护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的合法权益。
2.评审机构须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持有效上岗证，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达到如下要求。
3.对评审机构的工作要求：
（1）接受财政部门委托的审核任务；
（2）根据委托任务的要求制订计划，安排项目评审人员；
（3）负责所评审项目的业务资料的搜集、汇总，与项目有关部门的业务对接，工程决算文件编制，包括资料整理，工程决算基础数据的编制、修改、完善，及配合政府审计、资产登记入册及移交工作等；
（4）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核实、取证；
（5）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应及时向委托的财政部门汇报，并说明原因；
（6）对专业性强、技术复杂或特大型的项目确需延长时限的，经财政局核准后，时间可适当延长，应及时向财政局作出书面报告。
（五）对于评审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要求：
1.应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审查工作，对报告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2.应独立完成审核任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任务再委托给其他中介机构；
3.应在委托人规定的时间内向委托人出具报告；
4.不得向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5.应建立严格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和记录项目的审查情况，做好各类资料的归集、存档和保管工作。
